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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聯席行政總裁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執行董事霍志德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行政總裁，自二

零二零年五月一日起生效。

委任聯席行政總裁

昊天國際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霍志德

先生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一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行政總裁，與本公司執行董事

兼聯席行政總裁鄭理先生共同承擔職務。

霍先生， 44歲，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。霍先生為董事會

轄下提名委員會成員，並兼任本公司多間附屬公司之董事。霍先生持有香港大學

工商管理碩士學位。霍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及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，

並為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資深會員。霍先生現為本公司

控股股東昊天發展集團有限公司（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

主板上市，股份代號：474）之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。

除本公告披露者外，霍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，且與

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層、主要股東（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

則」））或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概無任何關係，過去三年亦無於香港或海外

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或其他主要任命。

本公司將與霍先生訂立有關出任本公司聯席行政總裁之服務合約，自二零二零年

五月一日起為期三年，可由其中一方於任何時間發出不少於三個月書面通知予以

終止。霍先生無權就有關任命收取薪金。然而，董事會可不時參考霍先生之表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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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本公司薪酬政策與財務業績而全權酌情釐定其應享之薪酬待遇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霍先生概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

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。

就霍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行政總裁而言，除上文披露者外，概無其他資料須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51 (2) (h)至13.51 (2) (v)條之規定予以披露，亦無其他事宜須促請

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承董事會命

昊天國際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

副主席

張勝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，即張勝先生（副主席）、霍志德先生、

鄭理先生、鄧耀智先生及歐志亮博士，太平紳士（澳洲）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

事，即李智華先生、麥耀棠先生及李智強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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